
 -  - 83

第七章  結論 
 
 
 茲總結前文研究，將建議增修之條文內容，依條號順序，彙整如下： 
 

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2 條第 1 項為：「政府資訊之公開，依本法之規定。但其

他法律有關資訊公開之規定較本法更有利於資訊公開者，或制定在後之其他

法律明文排除本法特定條文之適用者，從其規定」。 
 

 修正「檔案法」第 17 條，增訂第 2 項：「關於機關檔案之申請閱覽、抄錄或

複製，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」；並將檔案法第 17 條至第 21 條之「檔

案」悉修正為「國家檔案」。 
（備案：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2 條，增列第 2 項規定：「人民申請公開機關檔

案時，應優先適用本法規定」。） 
 

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4 條第 1 項，增列：「但博物館、美術館等各種文化展館

除外」。 
 

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為：「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

律明文規定應適用本法本條本項本款規定，限制公開者」。 
 

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4 款，將之整併為： 
「二、為執法之目的而集成之檔案或資訊，其公開 

（一）確有妨礙執法程序之虞者， 

（二）將剝奪個人接受公正裁判或公正裁決之權利者， 

（三）確有無理侵害他人隱私之虞者， 

（四）確有洩漏資訊來源（含基於保密之信賴而提供資訊之

人）之虞者， 

（五）將洩漏執法調查或起訴之技巧或程序，而有規避法律

之虞者，或 

（六）確有危害個人生命或身體安全之虞者。」 

 
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為：「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，內部

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。但關於意思決定作成之基礎事實，仍應公開或

提供之」。 
 

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為：「有關專門知識、技能或資格所為

之考試、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料，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考試之公正或有效遂

行者」。並刪除典試法 23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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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為：「公開或提供有不當侵害個人隱私

者，或將洩漏律師因執行業務，基於當事人之信賴而獲悉之秘密者；或原提

供資訊之個人、法人或其他團體得因此控告政府機關違反法定保密義務者。

惟經衡量公開資訊之公共利益大於不公開資訊之個人利益，或經當事人同意

者，不在此限」。 
 

 刪除「資公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8 款（「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理，而

有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」）。 
 

 刪除「資公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9 款（「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料，其

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利益者」）。 
 

 修正「資公法」第 21 條規定，增訂第 2 項：「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審理

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案件，應先命原決定機關提出具結書，說明系爭

資訊核定為國家機密之理由及其核定過程。具結書之說明顯不充分者，訴願

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得為前項之審理」。 
 

 修正第五章章名為：「執行與救濟」。並新增條文，規定於行政院下新設二級

獨立機關--「資訊官」，監督各機關執行「資公法」暨「個資法」之情形，

並配置下列職權： 
 監督執行權：資訊官，得依職權（主動）或依申請（被動）行使： 

 調閱權：資訊官得調閱「係爭資訊」，以確認其是否為「豁免公開

資訊」。 
 建議權：資訊官得建議各機關如何調整其執行作為。 
 評鑑暨報告權：資訊官每年應評鑑各機關執法狀況，向立法院提出

施行報告。 
 法律解釋權：資訊官作為「資公法」（暨「個資法」）之主管機關，自得

訂頒有關「解釋性行政規則」。 
 訴願管轄權：應使不服各機關之資訊公開（暨資訊隱私）決定而提起訴

願之案件，一概劃交「資訊官」審議，（修法）明定排除

訴願法第四條之適用。 
 訴訟實施權：資訊官經資訊公開申請人同意後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提起

資訊公開訴訟；當事人自行起訴者，資訊官得為當事人之

利益，參加其訴訟。 
 
（備案：於法務部下設三級獨立機關「資訊官」，職權同上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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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第五章（執行與救濟）增定條文，規定評鑑報告之內容（應包括，但不限

於，下列事項）： 
 各機關年度（資訊公開案件）總收件數、決定件數、駁回申請件數之統

計； 
 各機關（資訊公開案件）平均處理期間之統計； 
 各機關（資訊公開案件）稽延案件統計，包含稽延天數； 
 各機關年度「主動公開」施行狀況； 
 各機關年度資訊公開案件「訴願」結果統計，包含維持率（各機關勝訴

率）； 
 各機關年度資訊公開案件「訴訟」結果統計，包含維持率（各機關勝訴

率）； 
 各機關關於「資訊官」評鑑意見之執行情形。 

 


